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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鑲牙生管理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規定，鑲牙生應以鑲補牙為

其業務，不得施行口腔外科及治療牙病。至牙周病之防治，屬於牙醫師

之業務，鑲牙生自不得為之。如鑲牙生懸掛齒科或牙科市招，標明牙周

病或齲齒之防治，即係逾越鑲補牙之業務範圍，而屬於牙醫師業務之醫

療廣告。

按國家為維護國民健康，避免貽誤病人就醫機會，於醫師法第十

八條禁止醫師為不正當之廣告，並於同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未取

得合法醫師資格為醫療廣告者，由衛生主管機關處以本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後一規定旨在禁止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者為屬於醫師

業務之醫療廣告，既未限制鑲牙生懸掛鑲補牙業務之市招，自不致影響

其工作機會，與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

二條之規定，尚無牴觸。

釋字第二○七號解釋（75.7.18.）

【解釋文】

民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有無

禁止規定，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私立

學校校（院）長責重事繁，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校

（院）長應專任，除擔任本校（院）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旨在健

全校務以謀教育事業之發展；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議長自不得兼任

之。其在本解釋公布前已兼任者，應於兩項職務中辭去一項職務。

【解釋理由書】

民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有無

禁止規定，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本院

釋字第十五號解釋：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釋字第七十五號

解釋：國民大會代表非不得兼任官吏；釋字第三十號解釋：立法委員不

得兼任官吏，但非謂官吏以外任何職務即得兼任，仍須視其職務之性

質與立法委員職務是否相容，性質不相容之職務，立法委員不得兼任，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118‧

均係本於斯旨。

私立學校（院）負有作育人才之重任，其校（院）長依私立學校

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據法令綜理校（院）務，執行董事會之

決議，並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監督，責重事繁，非專心從事，難以

克盡厥職，為防止兼任其他職務，有礙本身職務之執行，同條第三項

遂明定：「校（院）長應專任，除擔任本校（院）教課外，不得兼任他

職」，旨在健全校務以謀教育事業之正常發展。

省（市）議會議員，參照本院釋字第十四號解釋之意旨，均為民意

代表，其職權除議決省（市）單行法規、省（市）預算、省（市）財產

之處分及審議省（市）決算等事項外，並須聽取省（市）政府之施政報

告及提出質詢，其擔任議長者，尚須綜理會務及主持會議，職責尤為繁

重，若再兼任私立學校校（院）長，不僅分心旁騖，影響校務，且易致

權責混淆，二者有其不相容之處，故省（市）議會議員、議長，自不得

兼任之。

其在本解釋公布前已兼任者，應於兩項職務中辭去其一項職務。

釋字第二○八號解釋（75.8.15.）

【解釋文】

為貫徹扶植自耕農與自行使用土地人及保障農民生活，以謀國計

民生均足之基本國策，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依法徵收及撥用之

土地為出租耕地時，應就扣除土地增值稅後，補償地價餘款之三分之

一補償耕地承租人，其所稱耕地承租人指承租耕地實際自任耕作之自

然人及合作農場而言。惟在本解釋公布前，法院就該法條文義所持裁

判上之見解，尚難認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不得據為再審理由，併予說

明。

【解釋理由書】

為貫撤憲法上扶植自耕農與自行使用土地人及保障農民生活，以

謀國計民生均足之基本國策，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第七十六條及第




